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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952]总则
[bookmark: _Toc28615]编制目的
山洪灾害是指山丘区由于降雨引起的洪水灾害，以及由山洪诱发的泥石流、滑坡等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灾害。这种灾害具有来势猛、成灾快、伤亡大的特点，危害十分严重。
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是在现有防治设施条件下，针对可能发生的山洪灾害，事先做好防、撤、抢、救各项工作准备的方案。防灾预案是防御山洪灾害实施指挥决策和调度以及抢险救灾的依据，是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
为防止和减轻山洪灾害，做到有计划、有准备地防御山洪灾害，最大限度地减轻山洪灾害造成的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特编制重庆市荣昌区山洪灾害防御预案。
[bookmark: _Toc23521]编制依据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7月2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7月2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月8月）；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国务院，2005年7月15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2018年3月19日修订）；
（6）《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国务院，2006年1月10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10年12月25日修订）；
（8）《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4号）；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31日修订）；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年3月1日修正版）；
（11）《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2022年最新修订）；
（12）《重庆市防汛抗旱条例》2008年7月25日；
（13）《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2012年7月1日；
（14）《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2018年7月26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正）；
（15）《重庆市自然灾害处置办法》。
主要文件依据
（1）《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导则》（SL666－2014）；
（2）《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
（3）《全国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4）《山洪灾害防治区级非工程措施建设实施方案编制大纲》；
（5）《重庆市山洪灾害防治区级非工程措施实施方案》；
（6）《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检查要点》（市水利局）；
（7）《重庆市水利局关于加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渝水防〔2021〕7号）；
（8）《重庆市水利局关于全力做好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渝水防〔2022〕18号）；
（9）《重庆市山洪灾害防御识别系统制作规范》；
（10）《关于加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指导意见》（水防〔2022〕97号）；
（11）《2022年荣昌区山洪灾害风险点统计表》；
（12）《重庆市山洪灾害危险区动态管理办法》（2020年）；
（13）《重庆市山洪灾害危险区动态管理工作要求（试行）》（渝水防〔2020〕6号）；
（14）《山洪灾害动态预警指标分析技术要求（试行）》和《山洪灾害危险区动态管理清单编制指南》；
（15）《荣昌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16）其它有关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
[bookmark: _Toc26917]适用范围
荣昌区山洪灾害防御预案适用于荣昌区全域范围内山洪灾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置。根据调查，荣昌区于2015完成了荣昌区2013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分析评价报告，调查分析确定62个山洪灾害危险区；2020年编制完成了重庆市荣昌区2018年度山洪灾害调查报告，新增60个山洪灾害危险区；2021-2025年间，因危险区人口迁移、环境变化等原因取消95个山洪灾害危险区，现状共计27个山洪灾害危险区。根据重庆市水利局《关于做好2025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渝水防〔2024〕71号）文件要求，特编制荣昌区山洪灾害防御预案。
荣昌区山洪灾害防御预案	                                                       1总则
荣昌区本次预案主要以防御暴雨山洪灾害为主，不针对场镇防汛以及水库防洪，其中场镇防汛应急预案应以场镇防汛应急预案报告为主，水库及水库影响区河道防洪预案应以水库防汛调度应急预案报告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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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672]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3262]自然地理及水文气象
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特点、地质条件
1.地理位置
荣昌区位于重庆市西部，四川盆地川中丘陵区与川东平行岭谷区交接地带，介于东经105.17°至105.44°，北纬29.15°至29.41°之间，东临大足区，南接永川区、泸县，西连隆昌，北靠内江市东兴区和安岳县，属渝西经济走廊（图 2-1）。
[bookmark: _GoBack]全区南北长44.2km，东西宽39.1km，幅员面积1076.71km²。荣昌区交通方便，成渝铁路、成渝公路和成渝高速公路均经城区而过，全区共辖6个街道办事处、15个镇，共计 21个镇街；75个社区（其中17 个矿属社区），92个村民委员会，共计167 个行政村。
[image: ]
图2-1 荣昌区地理概况图
2.地形地貌特点
荣昌地处四川盆地川中丘陵区和川东平行岭谷区的交界地带，境内地貌以浅丘为主，土地肥沃，地势起伏平缓，大部分地区海拔高程为300～450m之间，平均海拔380m，最高海拔711.3m，在古佛山主峰三层岩，最低海拔292.5m，在清江镇濑溪河水面。
由于受地址构造，岩性的影响和外营力的长期作用，在铜鼓经西、观胜以北一带演变成丘高30至50m、谷宽50m以上的地丘中谷地貌；在合靖、河包一带形成切割较密、谷身长、谷坡陡的方山中丘中谷地貌；在地势较高的分水岭地带（仁义镇的仁北、永林、荣隆镇的石田、昌龙地区）形成丘顶宽广平坦的坪状中丘地貌；在昌元、仁义镇的保安、古昌、安富街道的古桥一带形成平坦的低山宽谷地貌；在背斜外援形成山麓单斜高丘地貌；在濑溪河、清流河两岸形成零星的一级阶地。以低丘宽谷地貌面积最大，占幅员面积的 40.6%。
3.地质条件
荣昌区地跨川中平缓褶皱区和川东条形褶皱区两个地质构造区，其地质构造简单，分别为螺罐山背斜、古佛山背斜、河包场背斜、八角楼向斜和断层。背斜低山面积约54.14km²，占幅员面积的5.03%，分布在螺罐山、古佛山北斜地段、北斜纵谷发育，断层带有断层岩，地下水丰富，但多为煤洞水，水质较差；低丘中谷面积136.16km²，占幅员面积的12.65%，出露遂宁组岩层，分布在铜鼓镇以西，观胜镇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山麓单斜丘陵面积约85.68km²，占幅员面积的7.96%，分布在北斜翼部单面山丘陵，围绕背斜呈环状，由自流井组倾斜岩层组成。顺岩层走向纵谷，发育多为格子状水平，谷长而窄，顺倾坡下易积水；方山中丘201.71km²，占幅员面积的18.74%，出露沙溪庙组岩层，主要分布在盘龙以东河包等镇；坪状中丘129.81km²，占幅员面积的12.06%，多为沙溪庙组岩层出露，主要分布在仁义、龙集、盘龙以南一带；低丘宽谷439.76km²，占幅员面积的40.16%，出露沙溪庙组岩层，主要分布在清江、清升、安富以南、峰高、昌元等大部分地区，是荣昌地貌最多的一种；一级阶地31.75km²，占幅员面积的2.95%，分布于濑溪河、清流河沿岸。其中，荣昌城地貌为低丘宽谷和一级阶地，出露沙溪庙组岩层。
水文气象和水系概况
水文气象
荣昌区地处四川盆地中部，重庆市西部，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雨热同季，无霜期长。春季气温回暖早，寒潮活动频繁；夏季伏旱较多，降雨集中，局部地区有山洪；秋季降温快，晚秋多阴雨；冬暖寡照，湿度较大，雾日较多。
全区年平均气温17.4℃，最冷月平均气温7.1℃，最热月平均气温27.0℃，历年极端最高气温42.0℃，历年极端最低气温-3.4℃。雨量充沛，分布不均，年平均降雨量 1092.8mm，其中5-10月降雨量899.3mm，占全年降雨量的82.3%。年平均相对湿度 82%，最小相对湿度11%。无霜期长，年平均无霜期340h。年平均日照时数1077.1h，占可照时数的24%。年平均风速1.2m/s，最多风向为北风。年平均蒸发量为985.8 mm。年雷暴日数32.8d。暴雨出现在5-9月，1h最大降水量为87.6mm，出现在1986年5月20日。1d最大降水量为251.8mm，出现在1981年7月3日。主要气象灾害有高温、干旱、低温阴雨、寒潮、雷暴、大风、冰雹。
小流域概况
荣昌区境内濑溪河、清流河横穿境内，均属沱江水系。属嘉陵江水系的有三条小支流，流域面积仅12km²。全区共有大小溪河支流151条。
濑溪河系沱江左岸一级支流，发源于大足区天山乡白云村，源头至龙水镇为上游，称玉溪河；大足龙水镇至荣昌清江镇为中游，名濑溪河；荣昌清江镇至泸洲胡市为下游，名恒水，以濑溪河之名使用最为普遍。濑溪河干流全长238km，流经重庆市大足区、荣昌区、四川省泸县，于泸洲市胡市注入沱江。全流域面积3257km² ，多年平均流量20.6m³/s，平均坡降0.5‰。在重庆市境内，共有大小支流120余条，其中流域面积100km²以上有3条，分别是珠溪河、窟窿河和新峰河，流域面积30 km²以上，100 km²以下的有10条，分别是多宝河(发源于四川省安岳县，流经重庆市大足区多宝乡汇入窟窿河)、龙塘河、化龙河、罗桥河、峰高河、清升河、许家河、红子河、许溪河、五贵河。濑溪河在荣昌区流域面积708km²，占全区幅员面积的66%，从区境内路孔镇由东北向西南横贯区境南部，在清江镇流入泸县境内，区境内干流长51.5km，共有各级大小支流100余条。其中流域面积100km²以上的1条，流域面积50km²以上的9条，流域面积15km²以上的16条，荣昌区流入外县的支流21条。
清流河是沱江左岸又一支流，发源于安岳县的石佛乡水口寺，在荣昌区吴家镇西北流入境，经过3.85km往南与内江形成界河，再经过14.5km左右在荣昌区清流镇流入内江市汇入沱江。干流总长121.74km，平均比降7‰，流域面积1538.28km²。清流河在荣昌区境内有各级大小支流48条，总流域面积346.2km²，其中流域面积15km ²以上的有10条，30km²以上，100km²以下的有6条，分别是三桥河、周家河、罗家桥河、小清流河、赵家河和祝家河。
新峰河系濑溪河右岸支流，河系发达，支流纵横，流域似扇形，主源出自河包镇龙潭村蛇头嘴，另有肖家冲、拱桥坡支沟、三源汇于三奇寺，流经仁义镇，在昌元街道汤家河坝汇入濑溪河，主干全长31.3 Km，比降2.9‰，多年平均流量 2.30 m³/s，流域面积182.9 km²。
红子河系濑溪河右岸支流，发源于荣昌区河包镇转龙庙村，流经荣昌区河包镇、大足区石龙乡，在大足区珠溪镇汇入濑溪河。该河在荣昌区境内称为红子河、大足境内称为珠溪河。主干全长25.4 km，比降3.25‰，多年平均流量1.24m³/s，流域面积104.8km ²。
峰高河系濑溪河左岸支流，发源于大足区子店乡新胜村，于荣昌区峰高街道原转龙村黑山靖入境，流经荣昌区峰高街道、昌州街道于荣昌区城北弥陀桥入濑溪河。主干全长27km，比降 4.4‰，多年平均流量0.9m³／s，流域面积76.6km²。
清升河系濑溪河左岸支流，发源于古佛山脚的双河街道原治安乡王家坝上，王家坝至双河场口一般称许家沟河。双河场口与探花河汇合至漫水桥注入濑溪河，统称清升河。主干全长23km，比降5.5‰，多年平均流量0.69m³/s，流域面积57.8km²。
白云溪（又名通远河）系濑溪河左岸支流，发源于永川区永荣镇境内，至平心桥进入双河街道原金佛乡鱼桥村，夏家桥上段名余家桥，至双柏树名白云溪，于清升镇漫水桥拱家处注入濑溪河。主干全长16.8km，比降4.8‰，多年平均流量0.40m³/s，流域面积50.2km²。
[image: ]
图2-2  荣昌区水系图
[bookmark: _Toc4662]社会经济
房屋、户数、人员情况
荣昌区位于重庆市西部，介于东经105º17´~105º44´、北纬29º15´~29º41´之间，东南邻永川区、南接四川省泸州市泸川区、西南连接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西北靠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北接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东北与大足区接壤。
根据《荣昌统计年鉴•2024》，荣昌区幅员面积1077km²，下辖21个镇街156个村社856个村民小组，年末户籍人口314474户834902人，其中昌元街道、昌州街道、盘龙镇、双河街道、仁义镇居住人口达5万人以上，全区平均的人口密度可达775.4人/km²。
荣昌区全体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约44.3m²/人，按房屋来源来看，租赁住房户数占比2.7%、自建住房户数占比50.4%、购买商品房户数占比41.8%、购买房改住房户数占比0.3%、拆迁安置房户数占比4.8%。
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分布情况
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荣昌区人员密公共集场所主要以学校、医院、敬老院、宾馆、工业企业、和旅游景区为主，其中学校251所（中等职业学校1所、普通高中6所、普通初中13所、小学85所、特殊学校1所、学前教育144所）、医院39个（其中医院29个、社区卫生院6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个、妇幼保健院1个）、敬老院约18家、宾馆（限额以上住宿19家，其中旅游饭店12家、经济学连锁酒店2家、一般旅馆2家、民宿服务2家、其他住宿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09家，其中国有企业1家、私营有限责任公司334家、其他有限责任公司23家、私营股份有限公司24家、股份合作企业2家、个人独资企业14家、合伙企业5家、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6家）和旅游景区6个（其中4A级景区1个、3A及景区2个、A级景区3个）。
以上人员密集公共场所需重点观察山洪灾害情况，避免因山洪灾害造成严重的人员财产损失。
重要基础设施规模及分布情况
荣昌全区公路总里程 2849.52km。按行政等级划分：国道（高速公路）116.19km，省道 215.83km，县道473.53km，乡道591.98km，村道1451.99km。
全区共有区属各类学校 251 所，其中进修校1所，中等职业学校1所，高级中学 6所，特殊学校1所，初级中学13所，小学85所，幼儿园144所。
全区共有文化馆1个，图书馆1个，剧场、影剧院7个，体育场馆3590个；全区拥有A级旅游景区3个，其中4A级景区1个，3A 级景区2个。
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463个（含村卫生室），其中，医院14个，乡镇卫生院1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个，诊所（卫生所、 医务室）182个，村卫生室242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3个，卫生健康培训学校1所。
全区已建成园区面积20.08km²，入驻工业企业835家，投产企业625家，规模以上企业293家。拥有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共10家，上市公司（子公司）16家，外资企业18家，GMP认证企业28家。
[bookmark: _Toc24980]山洪灾害概况
山洪灾害成因和特点
山洪类型
荣昌区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092.8mm，降雨年际变化较大，年内分布不均，暴雨是造成荣昌区山洪灾害最主要的因素。荣昌区山洪灾害主要呈突发性、水量集中、破坏力大、对城镇威胁严重等特点。
山洪成因
（1）地质地貌因素： 
山洪灾害易发地区的地形往往山高、坡陡、谷深，切割深度大，侵蚀沟谷发育，其地质大部分是渗透强度不大的土壤，如泥质岩、板页岩发育而成的抗蚀性较弱的土壤，遇水易软化、易崩解，极有利于强降雨后地表径流迅速汇集，一遇到较强的地表径流冲击时，从而形成山洪灾害。 
（2）气象水文因素： 
山丘区不稳定的气候系统，往往造成持续或集中的高强度降雨。据统计，发生山洪灾害主要是由于受灾地区前期降雨持续偏多，使土壤水分饱和，地表松动，遇局地短时强降雨后，降雨迅速汇集成地表径流而引发溪沟水位暴涨、泥石流、崩塌、山体滑坡。从整体发生、发展的物理过程可知，发生山洪灾害主要还是持续的降雨和短时强降雨而引发的。 
（3）人类活动因素： 
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界的破坏也是造成山洪灾害的主要原因。由于受人多地少和水土资源的制约，为了发展经济，山丘区资源开发和建设活动频繁，人类活动对地表环境产生了剧烈扰动，导致或加剧了山洪灾害。山丘区居民房屋选址多在河滩地、岸边等地段，或削坡建房，一遇山洪，极易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再加之广大干部群众防灾意识不强也是造成山洪灾害的重要原因。 
山丘集镇、村落等由于防洪标准普遍偏低，暴雨期间，经常易进水受淹，往往损失严重。同时，由于山丘区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修建于上世纪 50、60、70 年代水库山塘及小流域等水利工程，受当时经济技术条件的制约，建设标准低，再加之经过多年的运行，险情隐患不断，一旦失事，往往对其左右岸及下游造成洪水灾害的威胁。
山洪特点
一是突发性强，预测预报难度大。荣昌区山区沟壑较多，无数条山沟、溪流汇集的洪水来势凶猛、汇流快，而各主河道河床较缓，容易导致濑溪河、大清流河等主河道荣昌区河段两岸受灾；
二是来势猛，成灾快，破坏性强；
三是季节性强，频率高，山洪主要发生在 6~9月；
四是区域性明显，易发性强，荣昌区山洪灾害主要出现在濑溪河、大清流河等区域；
五是范围集中，灾后恢复困难。山洪及其诱发的泥石流、滑坡，往往造成人员伤亡，房屋毁坏、田地淹没、道路和桥梁垮塌，甚至可能导致水坝、山塘溃决，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
典型历史山洪灾害情况
荣昌区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301.4mm，降雨年际变化较大，年内分布不均，暴雨是造成荣昌区山洪灾害最主要的因素。荣昌区山洪灾害主要呈突发性、水量集中、破坏力大、对城镇威胁严重等特点。
1.历史山洪灾害
据历史记载，1528年至1881年353年，出现洪灾6次；1882年至1949年的67年中，发生洪灾7次；1950年至1985年的36年中，发生洪灾10次；1991年、1992年、1996年发生一般性洪灾，2002年、2004年、2005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都发生不同程度的洪灾，给人民群众和水利工程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局部洪灾几乎年年都有。
据县志记载，1643年至 1985年中曾淹没县城的大洪水18次，以 1643年洪灾最大（明崇祯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夜三更至次晨，雷声震地，大雨如注，山溪无路、平地成河，岸上山树，稻禾沙泡泥壅，流亡人口约百余人）。
1974年8月16日夜至18日晚的48小时内，吴家地区遭受连续暴雨袭击，总降雨量309.9mm，上游安岳县境内同时在48小时内降雨444mm，致使荣昌区吴家镇大清流河水猛涨3m，超过历史上最高洪水位2m左右，共淹没房屋4774间，其中垮塌 1740间，粮食被淹 220余万斤，冲走粮食 31.4万余斤，1.6万余亩农作物受损减产，冲走、毁坏农具 1300余件，牲畜被冲走、淹死，树木、竹林成片冲毁，灾情严重。
1981年7月1日夜2时至3日6时全县发生特大洪水，总降雨量达402.5mm（径流量为2.52亿m³），1小时最大降雨量 66.5mm，濑溪河水位涨幅为11.28m，县城绝大部分被洪水淹没，暴雨洪水冲断公路干线8处5800m，成渝公路中断24小时，成渝铁路中断12小时，冲跨小(二)型水库大坝2座，损坏水库17座，死亡17人，受伤118 人，冲毁耕地18000亩，倒房6165户22630 间，全县5.6万户24.7万人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797万元(当年价)。
1986年，造成27.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48万间，死亡34人，直接经济损失6150万元，农作物受灾21.75千公顷。
1987年，造成39.6万人受灾，倒塌房屋 0.0436万间，死亡4人，直接经济损失2150 万元，农作物受灾2.19千公顷。
1988年，造成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 0.011万间，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农作物受灾1.88千公顷。
1989年，造成 0.8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0.0096万间，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农作物受灾2.5千公顷。
1991年，造成 38.0919万人受灾，倒塌房屋0.1981万间，死亡10人，直接经济损失2140万元，农作物受灾16.75千公顷。
1992年，造成 11.4142万人受灾，倒塌房屋0.1098万间，死亡4人，直接经济损失3400万元，农作物受灾4.954千公顷。
1993年，造成5.18万人受灾，倒塌房屋0.216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390万元，农作物受灾3.047千公顷。
1994年，造成4.7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0.179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680万元，农作物受灾4.41千公顷。
1995年，造成18.58万人受灾，倒塌房屋0.1438万间，死亡2人，直接经济损失8902.8万元，农作物受灾11.67千公顷。
1996年，造成13.43万人受灾，倒塌房屋0.04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7735万元，农作物受灾12.4千公顷。
1998年，造成53.884万人受灾，倒塌房屋0.081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9083.295万元，农作物受灾7.309千公顷。
1999年，造成1.64万人受灾，倒塌房屋0.039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679.64万元，农作物受灾1.099 千公顷。
2000年，造成2.68万人受灾，倒塌房屋0.1538万间，直接经济损失1205万元，农作物受灾3.556千公顷。
2001年，造成 3.46 万人受灾，倒塌房屋 0.103 万间，直接经济损失1108万元，农作物受灾10.15千公顷。
2002 年，造成41万人受灾，倒塌房屋 0.259万间，死亡2人，直接经济损失10413 万元，农作物受灾 34.325千公顷。
2003 年，造成 7.2万人受灾，倒塌房屋0.113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341万元，农作物受灾 3.25千公顷。
2004 年，造成 7.343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 0.0733万间，直接经济损失1418.2万元，农作物受灾 2.917千公顷。
2005 年，造成 11.7万人受灾，倒塌房屋0.127万间，死亡1人，直接经济损失4074 万元，农作物受灾9.35千公顷。
2012 年7月21 日，造成10.0659万人受灾，倒塌房屋 0.086万间；直接经济总损失 1.925 亿元，农作物受灾 11.34万亩。
2013 年，洪灾造成受灾人口达10.16万人，倒塌房屋 0.014万间，直接经济损失 0.129亿元，农作物受灾 21.80万亩。
2014年，洪灾造成受灾人口达6.082万人，倒塌房屋 0.04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 0.3665亿元，农作物受灾6.3万亩。
2015年，洪灾造成受灾人口达 3.718万人，倒塌房屋0.018万间，直接经济损失 0.5806 亿元，农作物受灾15.03万亩。
2016年，洪灾造成受灾人口达2.291万人，倒塌房屋 0.01万间，直接经济损失 0.4282亿元，农作物受灾面积18.54万亩。
2020年，全区汛期（5-9月）累计降雨量988.5mm，较历年同期平均降雨量（787.7mm）偏多26%，日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昌元街道（城区）171.8mm。共发生了“6.26”“7.15”“7.25”“8.13”四次大暴雨天气，全区21个镇街受灾，受灾134769人；农作物受损105173亩，其中：成灾面积89898亩，绝收面积11699亩；房屋倒塌23间，严损63间，一般损坏494间。全区因洪灾直接经济损失3.38亿元。
2021年，汛期（5-9月）累计降雨量836.6mm，较历年同期平均降雨量（787.7mm）偏多6.2%，日最大降雨量出行直升镇（134.9mm）。全区共发生了“6.29”“7.9”“7.16”“8.27”五次暴雨天气，全区21个镇街受灾，受灾13992人；水利设施直接经济损失2042万元。
2024年 ，全区共发生“4.28”“5.26”“6.26”“7.8”“7.14”五次强降雨天气，特别是“7.14”大暴雨导致吴家、清流被淹，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压力极大。受灾人口109630人， 紧急避险转移人口4637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26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659.4公顷，倒塌房屋14间，严重损坏房屋176间，一般损坏房屋2065间，直接经济损失21897.2万元，基础设施损失2540.5万元。
2.典型历史山洪灾害
（1）1981年“7.1”洪水
1981年7月1日夜2时至3日6时全县发生特大洪水，总降雨量达402.5毫米（径流量为2.52亿立方米），1小时最大降雨量66.5毫米，濑溪河水位涨幅为11.28米，县城绝大部分被洪水淹没，暴雨洪水冲断公路干线8处5800米，成渝公路中断24小时，成渝铁路中断12小时，冲垮小(二)型水库大坝2座，损坏水库17座，死亡17人，受伤118人，冲毁耕地18000亩，倒房6165户22630间，全县5.6万户24.7万人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797万元(当年价)。
（2）2012年“7.21”、“8.30”洪水
2012年7月21日与8月30日，两次洪水过程中，荣昌境内普降大暴雨，连续24小时降雨量100mm以上，大清流河流域上游安岳县境内及濑溪河流域上游大足区境内雨量监测站点连续24小时降雨均在100mm以上，致使荣昌境内濑溪河流域河水猛涨，共造成10.0659万人受灾，倒塌房屋0.086万间；直接经济总损失1.925亿元，农作物受灾11.34万亩。
（3）2024年“7.14”洪水
2024年全区共发生“4.28”“5.26”“6.26”“7.8”“7.14”五次强降雨天气，特别是“7.14”大暴雨导致导致清流河共发生1次涨水过程，7月13日8时—7月14日8时，我区累计降雨量13.8~184.4mm，最大降雨量为184.4mm、最大小时雨量为65.1mm，均位于吴家镇。7月14日2时26分，荣昌区清流河达到警戒水位；18时，清流河达到最高水位325.82m，超警戒水位3.36m，超保证水位0.36m，水位上涨6.79m；15日11时，降至警戒水位以下。受灾人口109630人， 紧急避险转移人口4637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26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659.4公顷，倒塌房屋14间，严重损坏房屋176间，一般损坏房屋2065间，直接经济损失21897.2万元，基础设施损失254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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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程措施现状
一是组建了各级防汛指挥机构，落实了地方行政首长防汛工作责任制。 
目前，我区组建区级防汛指挥机构1个，乡（镇）级防汛指挥机构21个，形成了较完备的防汛组织体系。同时，落实了险情巡查责任制，组建了抢险队伍，储备了一定数量的抢险物资，坚持汛期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具备了一定的防汛抢险应急能力。 
二是建立了气象灾害监测网络、雨量信息系统和水文监测系统。全区已建成6个水文站、16个水位站、33个雨量站点，36套山洪灾害自动水位监测点以及69套山洪灾害自动雨量监测点，区级监测预警平台1套，防汛会商系统1套，同时，开展了以山洪灾害普查、预警指标划定、区—乡镇—村社三级责任体系建立和预案编制、山洪防御宣传、培训、演练等为主要内容的群测群防体系建设。通过这套系统可以对全区的降雨、洪水情况进行远程实时监测，及时、准确地传递雨水情信息，为科学防汛和防汛调度提供可靠依据，提高了防灾抢险的预见性。 
三是防御机制初步建立，防洪、气象、规划自然资源（地灾办）、林业（防火办）等签署了资料信息共享等合作协议，加强了部门间灾害防御联合协作；区应急办统一指挥调度各部门防灾抗灾工作流程逐步形成。 
四是建立了“群测群防、群专结合”的防灾体系。各乡（镇）在危险地段设置了监测点，实行专人观测和群测相结合，对突发降雨、河道水位变化情况和山体地表异常变形及时发现并报警。 
五是对荣昌区山洪灾害重点防治区落实区、镇、村、点责任制，所有水库大坝落实安全管理及防汛责任制，由属地乡镇政府行政责任人、主管部门（产权）责任人、管理单位责任人、防汛技术责任人、防汛巡查责任人组成。 
(2)存在问题 
一是山洪所经之处大都位置偏僻，交通、通信条件相对落后，信息传递不畅，影响防灾信息传递和救灾工作开展。 
二是山洪灾害多发生在农村等防御薄弱点，而这些区域老弱病残相对较多，给群策群防带来了难点。 
三是缺乏先进的保障措施：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建设项目在技术和工程方面缺乏强有力的支撑，导致管理进程停滞。这包括科技保障的不足，如山洪灾害防御预警平台的操作管理系统复杂，需要专门的培训人员进行操作管理，以确保防御系统的正常运行；以及工程保障的不足，如灾害易发区的工程治理规划不完善，灾害防御工作的资金投入不足，灾毁工程、病险工程及灾害隐患点的治理不积极，影响了工程减灾基础的夯实。
工程措施现状
经过多年以来的水利建设，荣昌区自城镇防洪、中小河流治理等加快发展，水利行业能力大幅提升，根据相关资料统计，荣昌区共计实施了109.07km防洪堤防和1座有防洪功能的中型水库，防洪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与需求相比，防洪仍然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主要为镇、街道场镇临河而建，现有防洪设施离经济社会发展对防洪减灾的要求差距较大，部分镇（街）未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
[bookmark: _Toc16690]山洪灾害危险区基本情况
划分原则
危险区是指受山洪灾害威胁的重点区域，该区域一旦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将直接造成区内人员伤亡以及房屋、设施的破坏。重庆市山洪灾害危险区一般处于河谷、山洪沟口、河滩、陡坡下、低洼处和不稳定的山体下；安全区是指不受山洪、泥石流、滑坡威胁，地质结构比较稳定，可安全居住、从事生产活动的区域。安全区是危险区人员的避灾场所。安全区一般应选在地势较高，平坦或坡度平缓的地方，避开河道、沟口、陡坡、低洼地带，具备与外界通讯联络的条件。
从荣昌区山洪灾害的特征出发，结合实地调查和历史洪水线等实际情况：
（1）危险区划分原则。
1）对于暴雨以及由暴雨引起的山洪灾害类型：
在陡坡下、低洼处、不稳定山体下的村庄、居民点所在区域。
2）对于洪水引起的山洪灾害类型：
易受冲淹村落山洪灾害危险区，按100年一遇洪水位划定，100年一遇洪水位淹没区内以及受危害、滑坡威胁的区域。
另根据《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依据5年一遇、20年一遇、100年一遇的洪水位，确定危险区等级，即极高、高和危险三级。
（2）安全区划分原则。
1）对处于历史最高洪水线以上，能避开山洪、泥石流、滑坡的威胁，地质结构比较稳定的临时避灾地点划入安全区。
2）安全区原则上采用就近原则，一般要求交通便利、有足够的容纳能力。
山洪灾害调查及危险区划定
山洪灾害调查是通过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现场调查，核对山洪灾害防治小流域基本信息，收集处理水文资料，调查防治区内山区河道基本信息，调查各自然村落，城镇和企事业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位置分布，调查山洪威胁的区域、灾害类型和历史灾害情况及防治区现状等。
根据调查与复核，荣昌区于2015完成了荣昌区2013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分析评价报告，调查分析确定62个山洪灾害危险区；2020年编制完成了重庆市荣昌区2018年度山洪灾害调查报告，新增60个山洪灾害危险区，共计山洪灾害危险区122个。本预案基于上述两次山洪灾害调查情况，并结合2021-2025年共完成95个山洪灾害危险区动态调整销号情况，故本次预案防御范围内山洪灾害危险区共计27个。荣昌区27个重点山洪灾害危险区情况汇总表见下表，各个危险区分布见附图2。
表2.5－1          荣昌区27个重点山洪灾害危险区情况汇总表
	序号
	镇
	村
	危险区名称
	经纬度
	备注

	[bookmark: __RefHeading___Toc62173767]
	
	
	
	经度
	纬度
	

	1
	昌元街道
	方家坝村
	方家坝村2社吕家大房子
	105.536699
	29.444604
	

	2
	
	玉屏社区
	1.2.3.4.5.6.8.9重百
	105.588079
	29.40435
	

	3
	
	白象社区
	6.7组西门桥
	105.587869
	29.404733
	

	4
	
	桂花社区
	6.8.9.10警民桥
	105.596492
	29.404198
	

	5
	广顺街道
	陈家河社区
	荣电路216号永荣电厂家属院
	105.529542
	29.370864
	

	6
	
	陈家河社区
	6.7组陈家河一中校
	105.515231
	29.372684
	

	7
	双河街道
	金佛社区
	金佛社区13社渔家桥
	105.62503
	29.319135
	

	8
	安富街道
	古桥社区
	1社许家房子
	105.483212
	29.324332
	

	9
	
	
	1社郑家房子
	105.482297
	29.322647
	

	10
	观胜镇
	睡佛社区
	2.3.9社场镇段
	105.438712
	29.57714
	

	11
	远觉镇
	白家寺
	白家寺2社天皇坝
	105.297893
	29.541053
	

	12
	
	
	白家寺村4社潘家坝
	105.29453
	29.551772
	

	13
	万灵镇
	大荣寨社区
	4社万灵古镇
	105.643903
	29.492222
	

	14
	河包镇
	经堂村
	经堂村1社半边寺
	105.55196
	29.565984
	

	15
	清江镇
	分水社区
	10社小河街左
	105.472694
	29.285477
	

	16
	
	河中村
	2社小檬子桥
	105.48036
	29.303917
	

	17
	吴家镇
	代兴村
	代兴村1社大坝井
	105.380432
	29.647443
	

	18
	
	双流村
	1社小河沟
	105.386347
	29.633898
	

	19
	
	
	3社双河坝
	105.365219
	29.6218
	

	20
	
	
	10社夏家桥
	105.348491
	29.625026
	

	21
	
	
	2社沙滩子
	105.376068
	29.625896
	

	22
	
	含珠桥村
	含珠桥村4社含珠桥店子
	105.418035
	29.629903
	

	23
	清流镇
	清流社区
	3社吕家大房子
	105.33371
	29.589195
	

	24
	
	
	8社林家桥
	105.330124
	29.576286
	

	25
	
	
	1社铜鼓坨码头
	105.333667
	29.59527
	

	26
	
	马草村
	马草村5社香炉寺
	105.341606
	29.613217
	

	27
	盘龙镇
	龙王村
	3.4.5社马鞍河
	105.328049
	29.517196
	


[bookmark: _Toc17522]山洪灾害风险隐患基本情况
荣昌区山洪灾害防治工作经前期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困难。从近年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实践来看，由于规划所确定的整体项目建设尚未完成，还没有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尽快安排实施规划中的后续建设内容，与先期建设项目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全面提高山洪灾害防御能力，实现山洪灾害综合防治目标。
表2.6-1              山洪灾害风险隐患基本情况表
	序号
	行政区划
	危险区单元
	风险类型
	危险区人口（人）

	
	乡镇
	村社
	危险区名称
	现状防洪能力（年一遇）
	
	

	1
	昌元街道
	方家坝村
	方家坝村2社吕家大房子危险区
	5
	临河隐患
	15

	2
	昌元街道
	玉屏社区
	1.2.3.4.5.6.8.9重百危险区
	10
	临河隐患
	1875

	3
	昌元街道
	白象社区
	6.7组西门桥危险区
	10
	临河隐患
	578

	4
	昌元街道
	桂花社区
	6.8.9.10警民桥危险区
	10
	临河隐患
	206

	5
	广顺街道
	东路社区
	荣电路216号永荣电厂家属院危险区
	＜5
	临河隐患
	56

	6
	广顺街道
	檬梓桥社区
	6.7组陈家河一中校危险区
	10
	临河隐患
	162

	7
	双河街道
	金佛社区
	金佛社区13社渔家桥危险区
	5
	临河隐患
	15

	8
	安富街道
	古桥社区
	1社许家房子危险区
	＜5
	临河隐患
	4

	9
	安富街道
	古桥社区
	1社郑家房子危险区
	＜5
	临河隐患
	1

	10
	观胜镇
	睡佛社区
	2.3.9社场镇段危险区
	20
	临河隐患
	28

	11
	远觉镇
	白家寺村
	白家寺2社天皇坝危险区
	5
	临河隐患
	60

	12
	远觉镇
	白家寺村
	白家寺村4社潘家坝危险区
	10
	临河隐患
	52

	13
	万灵镇
	大荣寨社区
	4社万灵古镇危险区
	10
	临河隐患
	126

	14
	河包镇
	经堂村
	经堂村1社半边寺危险区
	＜5
	临河隐患
	10

	15
	清江镇
	分水社区
	10社小河街左危险区
	5
	临河隐患
	20

	16
	清江镇
	河中村
	2社小檬子桥危险区
	20
	临河隐患
	26

	17
	吴家镇
	代兴村
	代兴村1社大坝井危险区
	＜5
	临河隐患
	115

	18
	吴家镇
	双流村
	1社小河沟危险区
	50
	临河隐患
	16

	19
	吴家镇
	双流村
	3社双河坝危险区
	50
	临河隐患
	32

	20
	吴家镇
	双流村
	10社夏家桥危险区
	5
	临河隐患
	8

	21
	吴家镇
	双流村
	2社沙滩子危险区
	＜5
	临河隐患
	9

	22
	吴家镇
	含珠桥村
	含珠桥村4社含珠桥店子危险区
	5
	临河隐患
	26

	23
	清流镇
	清流社区
	3社吕家大房子危险区
	10
	临河隐患
	6

	24
	清流镇
	清流社区
	8社林家桥危险区
	20
	临河隐患
	11

	25
	清流镇
	清流社区
	1社铜鼓坨码头危险区
	10
	临河隐患
	9

	26
	清流镇
	马草村
	马草村5社香炉寺危险区
	10
	临河隐患
	50

	27
	盘龙镇
	龙王村
	3.4.5社马鞍河危险区
	50
	临河隐患
	110




荣昌区山洪灾害防御预案                                                    2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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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体系
荣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区防指），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市防指）指导和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以及重庆市荣昌区减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减灾委）的统筹协调下，负责组织和指挥全区防汛抗旱工作。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区防办）设在区应急管理局，承办区防指日常工作，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区防汛抗旱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负责防汛抗旱信息的收集、分析、管理和发布，指导、监督全区重大防汛演练和抗洪抢险工作；指导全区防汛抗旱物资的储备与管理、全区防汛抗旱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和技术力量的建设与管理；负责山洪灾害和干旱灾害的调查和评估；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责任制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由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分管应急的副区长任指挥长，区政府分管水利工作的副区长任常务副指挥长，区政府联系副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水利局局长任副指挥长。
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以及区委、区政府对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在防汛抗旱工作中的牵头抓总作用，强化组织、协调、指导、监督职能；贯彻落实国家防汛抗旱政策法规，拟订本级规章制度；组织开展防汛抗旱检查，监督落实重要工程和各级防汛抗旱责任人；组织协调、指挥决策和指导监督重大水旱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工作；指导监督防汛抗旱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
[bookmark: _Toc24453]各有关部门（单位）职责与分工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区人武部、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区发展改革委、区教委、区经济信息委、区公安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市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委、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委、区商务委、区文化旅游委、区卫生健康委、区应急管理局、区国资委、区林业局、区大数据发展局、区消防救援支队、区武警中队、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气象局、荣昌火车站、高铁荣昌北站、区供电分公司、华南公司川渝输油部永川站。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区防办日常工作；组织编制全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按照分级负责原则，指导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组织指导重大水旱灾害应急救援工作，并按权限作出决定；承担区应对重大水旱灾害指挥部工作，协助区委、区政府指定负责同志组织重大水旱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组织指导重大水旱灾害应急救助工作；指导协调相关部门开展水旱灾害防治工作；组织建立应急管理平台，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依法统一发布灾情；督促指导各镇（街道）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受灾人员纳入临时救助范围。
区水利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洪水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承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工作，负责区内河流洪水预报，及时向区防指提供洪水实时、预报信息；组织编制重要河流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防御旱灾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组织实施山洪灾害防治、水利水毁工程修复工作。负责指导、督促镇（街道）和水库管理单位抓好水库蓄水安全防范工作。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指导开展因水旱灾害引发的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区气象局：对影响汛情旱情的中长期天气形势做出分析和预测；汛期及时对全区及重点区域重要天气形势和灾害性天气做出及时预报及滚动监测预报；收集和核实气象灾害类别和等级；组织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向区应急局（区防办）区防指有关成员单位提供气象信息，及时通报重要灾害天气信息。
区人武部：负责组织民兵参加抢险救灾和开展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工作。
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媒体做好防汛抗旱政策解读和成效宣传；组织做好重大水旱灾害及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组织开展防汛抗旱知识宣传教育。
区委网信办：负责统筹协调指导防灾减灾救灾网络舆情的引导处置工作。
区发展改革委：负责指导防汛抗旱工程规划和建设工作；负责防汛抗旱设施建设、重点工程除险加固计划的协调安排和监督管理。
区教委：负责向学校师生宣传防洪、减灾和救灾相关知识；负责教育系统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
区经济信息委：负责协助区政府做好工业企业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工作；负责协调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的应急用电。
区公安局：负责防汛抗旱交通秩序维护、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维护受灾地区正常的社会秩序，协助做好被洪水围困群众的撤离工作。
区民政局：负责支持引导灾害社工等社会力量参与抢险救灾等工作，督促指导各镇（街道）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受灾人员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或临时救助范围；指导镇（街道）做好因灾遇难人员殡仪工作。
区司法局：负责防汛抗旱和应急抢险救援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
区财政局：负责编制全区防汛抗旱和救灾经费预算并及时拨付，负责防汛抗旱资金管理和监督。
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全区因水旱灾害引发的一般、较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的环境应急监测，提出防止事态扩大和控制污染的要求或者建议，并对事故现场污染物的清除以及生态破坏的恢复等工作予以指导。
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做好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的防洪安全和城市内涝防范应对及抢险救援工作。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做好城市道路设施、城市桥涵设施、城市照明设施、城市园林绿化设施、市政环卫设施防洪安全及抢险救援工作。
区交通运输委：负责依法组织、指导开展因灾导致的交通基础设施损毁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为防汛抗旱抢险救灾提供交通运输保障；根据水情通报，开展预警宣传，必要时实施河流交通管制；组织开展区内河流因洪水引发的水上交通险情的应急处置；负责组织本行业的防范应对及抢险救援工作。
区农业农村委：负责制定和实施农业科技防御洪水抗御旱灾方针政策，指导全区农业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技术服务体系，组织指导灾区抢修农业机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灾区，帮助指导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恢复农业生产，并做好农业生产受灾和损失分析统计工作，指导灾后恢复生产。
区商务委：组织和协调区内应急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市场供应；协助相关部门组织自然灾害抢险救援相关物资。
区文化旅游委：协调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时向公众发布气象、汛情、旱情、灾情等信息；组织指导旅游景区做好防洪工作及相关宣传报道工作。
区卫生健康委：负责灾区紧急医学救援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组织、调配卫生应急队伍救治受伤人员；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控制传染病疫情暴发；加强生活饮用水卫生知识宣传工作，确保灾区群众饮水安全；配合区经济信息委及时向灾区调运储备药品和医疗器械。
区国资委：指导、督促、协调所属单位组织开展防汛抗旱工作；监督、指导所属单位开展对重点水源、城乡供水、污水处理、河流治理、骨干渠系工程、土地储备及开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等设施防汛安全检查，落实防汛安全措施，统计、核实、上报灾情等；协助开展防汛抗旱与抢险救灾的其他工作。
区林业局：负责本行业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完成区防指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大数据发展局：负责提供抢险救灾过程中应急无线电频率保障；负责防汛抗旱抢险救灾的通信保障，负责本系统的山洪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协调防汛抗旱信息的通信资源调度。
区消防救援支队：负责组织消防救援队伍参加水旱灾害抢险救援，做好人员搜救、被困人员转移等工作。
区武警中队：负责组织武警部队参与水旱灾害应急处置和抢险救灾行动，并配合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保护重要目标安全，解救、转移和疏散受灾人员；抢救、运送重要物资。
荣昌火车站、高铁荣昌北站：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和铁路单位共同开展因山洪灾害造成铁路交通事故及水毁铁路交通设施的应急处置工作。
区供电分公司：负责所辖供电区域内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电力供应、电力安全工作，负责本系统的山洪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华南公司川渝输油部永川站：负责本行业的山洪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根据区防指要求，为我区抢险救灾提供物资保障。
[bookmark: _Toc3425]乡（镇）、村职责
乡镇（街道）工作职责
乡镇（街道）主要领导对管辖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负总责，分管及乡镇（街道）分片包村领导对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具体负责。
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的主要职责：
（1）负责组织制定本地区山洪防御的规章和制度，组织做好宣传和思想动员工作，增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山洪防御的意识。
（2）负责组织开展本辖区防御山洪的非工程措施和工程措施的建设，不断提高山洪灾害防御能力。特别是制定本辖区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并督促各项措施的落实。
（3）根据汛情，及时作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部署，组织指挥当地群众参加抢险，贯彻执行上级调度命令。
（4）山洪灾害发生后，要立即组织各方面力量迅速开展救灾工作，安排好群众生活，尽快恢复生产，保持社会稳定。
（5）各级行政首长对本辖区的山洪防御工作必须切实负起责任，确保安全度汛，防止发生重大灾害。
（6）摸排辖区山洪危险区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统计山洪防御责任人信息，并纳入预案管理。
村（居）委会工作职责
村、组、户为山洪灾害监测、组织实施转移责任人，各行政村成立以村支书或副支书为负责人的山洪灾害防御指挥机构和应急抢险队，有山洪灾害防御任务的山洪危险区明确山洪责任人及监测预警责任人、转移责任人。负责编制本村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并针对预案内容进行宣传培训和现场演练；根据预案内容要求做到：
（1）落实好监测、预警、转移、安置、物资、队伍等各项责任人并在雨汛期间坚持在岗值守；
（2）值班人员要及时收集各类雨汛情信息并迅速传递到户到人；
（3）相关责任人员要熟悉了解本区域内危险区、隐患点以及安置点的基本情况，要熟练掌握本区域雨量监测、水位监测以及预警广播等设施的位置，使用预警广播将区域内发生的雨汛、灾情信息及时传递；
（4）负责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抢险救灾和生产自救工作；
（5）在突发灾害来临之时要充分发挥群测群防的力量，不等不靠，村自为战、各自为战、自发展开自救行动。
[bookmark: _Toc13625]企事业单位、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山洪灾害预警转移联系机制
有防汛抗旱任务的企事业单位、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单位，应当确定防汛抗旱机构，负责做好本行业和本单位的防汛抗旱工作。
荣昌区山洪灾害防御预案	                                                  3 责任制体系
根据应急处置实际需求，充分发挥上下联动、军地联动、区域联动、部门联动机制。通过分析研判预测将要发生或已经发生重大山洪灾害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统筹协调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有关镇（街）防汛抗旱指挥部、各专业抢险救援队伍立即进行处置。需要市级防汛机构提供帮助支持的，由区政府协调处理。需要驻军部队及武装警察部队提供帮助支持的，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其他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应根据防汛抢险救灾的需要，积极履职，共同完成抢险救灾任务。
第 89 页

[bookmark: _Toc2843]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15399]监测
荣昌区山洪监测预警主要是通过已建立的山洪监测站点，通过监测系统收集到的水雨情信息以及气象信息，按照确定的预警指标，发布预警信息。同时，结合群测群防体系，通过基层监测人员对暴雨引发的山洪等工程险情的监测上报，及时发布预警。
自动监测站点分布和监测要素
1.监测站点分布
荣昌区现有自动水位雨量站14个，简易预警设备27个，可覆盖现有27个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水位、雨量监测，监测站网基本完善。具体情况见附表3。
监测要求
各山洪危险区落实监测预警责任人，人选遵从就近原则，注意接收预警信息，并有针对性、有步骤、有计划、有目的地对辖区内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地方进行适时监测并报告。
3．通信与报汛方式
通信方式：各乡镇（街道）必须建立山洪预警通讯机制，监测人员必须保证通讯畅通，乡镇（街道）、村（居）要采用电话、渝快政、短信、网络等各种形式报告，对村（居）采用电话、广播、电视、鸣啰、鸣哨等形式传递灾情。
建立信息网络：区水文与河道服务中心要落实各监测站点资料和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特别要做好各监测站点对降雨、水位的时间、位置、数据、损失情况的记录。各乡镇要收集山洪灾害典型事例的损失情况、抢险措施及处理结果，为今后该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
信息的整合与共享：整合荣昌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中小河流监测预警系统信息资料，通过政务·水旱灾害防御应用发布预警，处理好水情、雨情、工情、险情等各类信息，按规定要求报告区委区政府、市防办等单位。
监测信息传输流程
当区水文与河道服务中心监测到雨量、水位值接近或达到预警值时，核实情况，若情况属实则按照按照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组→户的次序进行预警。
当村级监测责任人巡查发现山洪征兆时，及时发出预警，并按照村（社区）→乡镇（街道）→区的次序上报信息。
[bookmark: _Toc29]预警
预警信息发布责任单位
区水利局负责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转移预警，发送对象为区委、区政府、防指相关单位、各乡镇（街道）、村。
预警指标
预警分为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转移预警，指标主要为雨量预警。
表4.2-1          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及级别划分
	预警等级
	雨量（mm）
	预警标志

	
	1小时
	3小时
	6小时
	

	四级
	≥40
	≥50
	≥60
	蓝色
	有一定风险

	三级
	≥50
	≥65
	≥75
	黄色
	风险较高

	二级
	≥60
	≥75
	≥90
	橙色
	风险高

	一级
	≥70
	≥85
	≥100
	红色
	风险很高


山洪危险区转移预警分为两级，预警指标详见下表。
表4.2-2                   转移预警雨量指标表
	序号
	行政区划
	危险区名称
	预警时段
	准备转移（mm）
	立即转移
（mm）

	
	乡镇
	村社
	
	
	
	

	1
	昌元街道
	方家坝村
	方家坝村2社吕家大房子危险区
	1h
	50.4
	60.1

	
	
	
	
	3h
	68.7
	81.8

	
	
	
	
	6h
	87.0
	103.0

	2
	昌元街道
	玉屏社区
	1.2.3.4.5.6.8.9重百危险区
	1h
	109.0
	130.0

	
	
	
	
	3h
	148.0
	176.0

	
	
	
	
	6h
	188.0
	223.0

	3
	昌元街道
	白象社区
	6.7组西门桥危险区
	1h
	77.8
	92.6

	
	
	
	
	3h
	106.0
	126.0

	
	
	
	
	6h
	134.0
	159.0

	4
	昌元街道
	桂花社区
	6.8.9.10警民桥危险区
	1h
	77.8
	92.6

	
	
	
	
	3h
	106.0
	126.0

	
	
	
	
	6h
	134.0
	159.0

	5
	广顺街道
	东路社区
	荣电路216号永荣电厂家属院危险区
	1h
	50.4
	60.1

	
	
	
	
	3h
	68.7
	81.8

	
	
	
	
	6h
	87.0
	103.0

	6
	广顺街道
	檬梓桥社区
	6.7组陈家河一中校危险区
	1h
	109.0
	130.0

	
	
	
	
	3h
	148.0
	176.0

	
	
	
	
	6h
	188.0
	223.0

	7
	双河街道
	金佛社区
	金佛社区13社渔家桥危险区
	1h
	64.5
	76.8

	
	
	
	
	3h
	87.8
	105.0

	
	
	
	
	6h
	111.0
	132.0

	8
	安富街道
	古桥社区
	1社许家房子危险区
	1h
	50.4
	60.1

	
	
	
	
	3h
	68.7
	81.8

	
	
	
	
	6h
	87.0
	103.0

	9
	安富街道
	古桥社区
	1社郑家房子危险区
	1h
	50.4
	60.1

	
	
	
	
	3h
	68.7
	81.8

	
	
	
	
	6h
	87.0
	103.0

	10
	观胜镇
	睡佛社区
	2.3.9社场镇段危险区
	1h
	64.5
	76.8

	
	
	
	
	3h
	87.8
	105.0

	
	
	
	
	6h
	111.0
	132.0

	11
	远觉镇
	白家寺村
	白家寺2社天皇坝危险区
	1h
	77.8
	92.6

	
	
	
	
	3h
	106.0
	126.0

	
	
	
	
	6h
	134.0
	159.0

	12
	远觉镇
	白家寺村
	白家寺村4社潘家坝危险区
	1h
	64.5
	76.8

	
	
	
	
	3h
	87.8
	105.0

	
	
	
	
	6h
	111.0
	132.0

	13
	万灵镇
	大荣寨社区
	4社万灵古镇危险区
	1h
	109.0
	132.0

	
	
	
	
	3h
	148.0
	176.0

	
	
	
	
	6h
	188.0
	223.0

	14
	河包镇
	经堂村
	经堂村1社半边寺危险区
	1h
	50.4
	60.1

	
	
	
	
	3h
	68.7
	81.8

	
	
	
	
	6h
	87.0
	103.0

	15
	清江镇
	分水社区
	10社小河街左危险区
	1h
	64.5
	76.8

	
	
	
	
	3h
	88.0
	105.0

	
	
	
	
	6h
	111.0
	132.0

	16
	清江镇
	河中村
	2社小檬子桥危险区
	1h
	95.6
	114.0

	
	
	
	
	3h
	130.0
	155.0

	
	
	
	
	6h
	165.0
	195.0

	17
	吴家镇
	代兴村
	代兴村1社大坝井危险区
	1h
	64.5
	76.8

	
	
	
	
	3h
	87.8
	105.0

	
	
	
	
	6h
	111.0
	132.0

	18
	吴家镇
	双流村
	1社小河沟危险区
	1h
	109.0
	130.0

	
	
	
	
	3h
	148.0
	176.0

	
	
	
	
	6h
	188.0
	223.0

	19
	吴家镇
	双流村
	3社双河坝危险区
	1h
	109.0
	130.0

	
	
	
	
	3h
	148.0
	176.0

	
	
	
	
	6h
	188.0
	223.0

	20
	吴家镇
	双流村
	10社夏家桥危险区
	1h
	64.5
	76.8

	
	
	
	
	3h
	87.8
	105.0

	
	
	
	
	6h
	111.0
	132.0

	21
	吴家镇
	双流村
	2社沙滩子危险区
	1h
	50.4
	60.1

	
	
	
	
	3h
	68.7
	81.8

	
	
	
	
	6h
	87.0
	103.0

	22
	吴家镇
	含珠桥村
	含珠桥村4社含珠桥店子危险区
	1h
	64.5
	76.8

	
	
	
	
	3h
	87.8
	105.0

	
	
	
	
	6h
	111.0
	132.0

	23
	清流镇
	清流社区
	3社吕家大房子危险区
	1h
	95.6
	114.0

	
	
	
	
	3h
	130.0
	155.0

	
	
	
	
	6h
	165.0
	195.0

	24
	清流镇
	清流社区
	8社林家桥危险区
	1h
	95.6
	114.0

	
	
	
	
	3h
	130.0
	155.0

	
	
	
	
	6h
	165.0
	195.0

	25
	清流镇
	清流社区
	1社铜鼓坨码头危险区
	1h
	77.8
	92.6

	
	
	
	
	3h
	106.0
	126.0

	
	
	
	
	6h
	134.0
	159.0

	26
	清流镇
	马草村
	马草村5社香炉寺危险区
	1h
	64.5
	76.8

	
	
	
	
	3h
	87.8
	105.0

	
	
	
	
	6h
	111.0
	132.0

	27
	盘龙镇
	龙王村
	3.4.5社马鞍河危险区
	1h
	109.0
	132.0

	
	
	
	
	3h
	148.0
	176.0

	
	
	
	
	6h
	188.0
	223.0


监测站与预警对象关联表见附表4。
预警发布方式及流程
（1）预警启动
当接到暴雨天气预报时，区水利局联合区气象局及时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信息。
当发生的降雨接近或达到临界雨量值时，将对区域内造成山洪灾害时，区水利局立即发布山洪灾害准备转移或立即转移预警信息。
[bookmark: __RefHeading___Toc62173776]（2）预警级别划分
依据紧急程度、危害大小、涉及范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需要调动的应急资源等情况，将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分为：一般（Ⅳ级、蓝色）、较大（Ⅲ级、黄色）、重大（Ⅱ级、橙色）和特别重大（Ⅰ级、红色）四级；将山洪危险区转移预警分为：准备转移和立即转移。
[bookmark: _Toc112079600]（3）预警发布及程序
1）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由区水利局和区气象局共同编辑，共同审核，联合发布。严重、特别严重级预警信息，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会商，各部门讨论提出预警级别建议（橙色、红色），区防指确定预警级别，并及时上报市防汛抗旱办公室。
一般通过文件形式（水旱灾害防御应用），向区委值班室、区政府值班室、区防指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发布预警信息。接到预警信息的乡镇（街道）、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应急预案规定的程序立即作出应急响应，有关领导和人员立即到位，做好准备。
预警信息包括山洪灾害的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影响范围、防御要求和发布机关等。
2）山洪危险区准备转移和立即转移预警
山洪危险区转移预警通过市级山洪灾害防御平台触发，由区水文与河道服务中心核实雨量属实后，通过水旱灾害防御应用、山洪灾害防御预警平台等渠道发布。紧急情况下由区防办值班室电话通知。危险区基层防御责任人发现达到转移条件或收到转移指令后，要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和“方向对、跑得快”。
3）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通信等媒体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镇、村利用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鸣锣击鼓以及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切实有效的办法和方式，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和学校等特殊场所采取有针对性的预警公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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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541]响应行动
[bookmark: _Toc24294]预防行动
[bookmark: _Toc18528]Ⅳ级（蓝色）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响应预防行动
1.区水利局调整充实值班力量，强化值班相关工作；区水文与河道服务中心加强水雨情信息收集和分析。
2.乡镇（街道）、村（社）街道预警信息后，山洪责任人应迅速上岗到位，注意观察水雨情变化，并加强防范，并及时向群众传达预警信息。
Ⅲ级（黄色）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响应预防行动
1.区水利局调整充实值班力量，强化值班相关工作。区水文与河道服务中心加强水雨情信息收集和分析，抽查山洪危险区责任人到岗情况。
2.乡镇（街道）、村（社）街道预警信息后，山洪责任人应迅速上岗到位，监测预警责任人加强巡查，转移责任人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并及时向群众传达预警信息。
Ⅱ级（橙色）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响应预防行动
在Ⅲ级应急响应预防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1.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会商，气象、水利部门加密监测预警，应急部门做好抢险救灾准备，视情况提前调度物资、队伍、做好人员转移等工作。
2.接到预警信息的乡镇（街道）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做好应急响应，做好应急救援队伍、装备、物资等方面的准备，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紧急疏散转移群众，并对危险源、灾害点迅速加以处置。
I级（红色）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响应预防行动
在Ⅱ级应急响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1.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会议，明确各工作组组长及职责分工，开设统一的队伍集结点、物资接收和分发点等；组织有关镇街、部门、专家对雨情、水情、险情发展态势以及山洪灾害风险滚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
2.接到预警信息的乡镇（街道）第一时间疏散转移受威胁区域的群众；实施交通管制，对危险区域实施警戒；必要时，可采取停学、停工、停业、停运、停游、停航等措施。
风险隐患排查巡查
（1）根据山洪风险隐患分布，确定巡查对象
隐患点区域：以流域为单元，以沟道为线纲，以居民点为对象，全面排查山洪灾害危险区，包括沟道淤堵、堰塞体溃决、枯木枯枝堵塞桥涵壅水、洪水漫溢改道等极端情况。重点关注位于沟口岸边及桥头的生活、生产或旅游区域，将其全部纳入山洪灾害危险区清单管理。
人为活动区域：排查山区建房、修路、搭桥、盖板等人为活动加剧山洪灾害风险的情况，以及受山洪灾害影响的房屋、涉水在建工程及临时工棚、施工场所、宗教场所、养老场所、福利院、学校、医院、景区、农家乐、民宿等管控情况。
（2）风险隐患排查巡查频次和责任人
1）巡查频次：
汛前巡查：汛前全面排查所有山洪危险区范围，及时解除隐患问题。
加密巡查：遇降雨洪水过程、强降雨期间，应加密巡查频次，特别是对重点隐患区域和重要水利工程设施，做到24小时巡查盯守。
2）责任人：
村级责任人：由村委员、村民小组长和部分村民组成监测巡查队伍，村委员负责组织协调，村民小组长负责本组区域的具体巡查工作。
乡镇级责任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辖区内山洪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明确各隐患点和区域的具体责任人。
水利部门责任人：区水利局负责统筹指导和监督，确保巡查工作落实到位。
（3）发现问题的处置和上报程序要求
1）现场处置：
及时清理：对于发现的沟道淤积、阻水障碍物等问题，应立即组织清理，确保行洪畅通。
人员转移：当发现重大险情或可能危及人员安全的情况时，按照预案要求，及时组织危险区域内的人员转移避险。
2）上报程序：
逐级上报：巡查人员发现问题后，应立即向村级防汛指挥机构报告；村级指挥机构核实情况后，及时上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区级水利部门。
填写报告：对发现的问题，详细记录并填写《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自查表》和《山洪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汇总表》，包括隐患位置、类型、程度、发现时间、采取的措施等信息。
建立台账：区级水利部门对上报的问题建立山洪灾害风险隐患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整改责任人，跟踪督促整改落实。
[bookmark: _Toc21471]转移避险
转移要求
（1）当发生山洪灾害时，需要转移的人员按区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要求和乡镇（街道）、村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要求做好转移安置。
（2）转移地点、路线的确定遵循就近、快速、安全的原则。汛前拟定好转移路线、安置地点，汛期必须经常检查转移路线、安置地点是否出现异常，如有异常应及时修补或改变线路。转移路线要避开跨河、跨溪或滑坡等地带。不要顺着溪河沟谷两侧山坡或滑动体的两侧方向转移。
（3）转移遵循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弱病残人员后一般人员的原则。
（4）人员转移应因地制宜，采取集中、分散相结合的方式。
（5）制作明白卡，将转移路线、时机、安置地点、责任人等有关住处在汛前发放到每户。制作标识牌，标明安全区、危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
（6）根据本辖区内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如交通、通讯中断时的躲灾避灾应急措施。
[bookmark: __RefHeading___Toc62173780][bookmark: _Toc112079606]转移方案
根据2018年度荣昌区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结合各乡镇（街道）最新摸排实际情况，制定各危险区人员转移方案，包括转移对象、转移路线、安置点、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
转移对象：为荣昌区内受山洪灾害威胁的人员。荣昌区2018年度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内的居民进行了逐村（居）、逐户摸底调查，明确了转移对象。同时，各乡镇（街道）汛前应根据历年最新摸排情况，对需转移对象名单进行更新、登记造册。
转移路线：通过对危险区周边地形、交通等情况的调查了解，遵循就近、快速、安全的原则确定转移路线。
安置地点：因地制宜地选择合理安置地点，遵循“安全第一”的方针，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安置方式，一般选取安全区内的学校操场、政府操场或其他空旷地带和附近地势较高、平坦或坡度平缓的地方作为安置地点，避开河道、沟口、陡坡、低洼地带，具备与外界通讯联络的条件。转移时要严格落实责任制，由村干部或各乡镇（街道）干部分片包干负责，并向群众解释清楚。荣昌区山洪灾害危险区的安置点根据山洪灾害调查及评价成果确定。
责任人：根据荣昌区2018年度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同时结合各乡镇（街道）最新摸排的实际情况，各乡镇（街道）、村（居）针对本辖区内危险区现状，落实转移工作责任人及联系方式。
[bookmark: _Toc112079607]转移实施
建立区、乡镇（街道）、村（居）、组人员转移责任制，明确各级机构转移职责，落实责任人。根据各危险区情况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准备工作，安排转移力量和准备转移保障物资，接到转移指令后，立即组织转移，妥善安置转移人员，提供饮用水、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需物品和基本医疗保障。
[bookmark: __RefHeading___Toc62173782][bookmark: _Toc112079608]转移纪律
1）一旦发生山洪灾情，责任人必须在山洪灾害危险区现场组织指挥转移、安置群众。
2）转移工作采取区—乡镇（街道）—村（居）—组—人，层层包干负责制的办法实施，确保每个灾民不掉队。
3）受灾群众必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无条件按照制定的转移安置方案执行。
4）接受灾民的村民户，应妥善安置灾民的衣食住行等，不得推诿扯皮、拒绝灾民进驻。
5）转移安置必须统一指挥、要以集体有组织、有纪律地转移。
6）在转移安置过程中，对不履行职责的干部和拒不执行安置方案的人员将追究其责任，相关责任人给予严肃处理。
[bookmark: __RefHeading___Toc62173784][bookmark: __RefHeading___Toc62173783][bookmark: _Toc112079609]转移撤回
灾后，区、乡镇（街道）防汛机构组织相关人员对受损房屋、周边环境状况等进行查看，确认安全后，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解除警报，组织转移人员有序返回。
[bookmark: _Toc3847][bookmark: _Toc343978743][bookmark: _Toc344191727]抢险救援
建立抢险救援工作机制,确定救援方案
抢险救援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指挥。紧急救援人员主要由受灾地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其他志愿者人员以及抗洪抢险队员组成。区公安局、区民政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委、区卫生健康委、区水利局、区城市管理局、区供电公司、通讯等有关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合作，共同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视灾害严重情况组织前线救灾抢险工作组，现场协调指挥，安排各类抢险救灾装备、车辆和医护人员前往灾区实施救助。若遇特大山洪灾害，由指挥部联络地方部队和武警消防官兵参加抢险救援。
抢险救援准备
抢险救援准备包括装备、资金、物资准备等。
装备:救助装备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当地驻军、消防队等单位共同准备。
资金:区、乡镇人民政府应设立抢险救灾专项资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物资:包括抢险物资准备和救助物资准备。抢险物资主要包括水利设施、道路、电力、通讯等设施抢修所需的设备和材料，抢救伤员的药品及其它紧急抢险所需的物资。抢险物资由水利、交通、通讯、商务、卫生、电力、林业等部门储备和筹集;救助物资包括粮食、方便食品、帐篷、衣被、饮用水和其他生存性救助所需物资等，救助物资由民政部门储备和筹集。上述救灾物资必须在汛前储备到位。
抢险救灾实施
1）通报信息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尽快恢复被破坏的通讯设施；启动应急预案，保障信息畅通。根据水文、气象部门提供的水情、雨情、汛情及时通知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各有关乡镇（街道）和区级相关单位的山洪灾害防御指挥机构。相关乡镇（街道）及所涉及的村（居）、小组要将雨情、水情、汛情和人员撤离路线、安全避灾点、时限等及时通报给辖区内的每一位群众，并迅速启动监测预警机制和值班值勤机制。
凡是发生山洪灾害的各乡镇（街道）及相关单位，应迅速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
2）灾害调查与评估
出现山洪灾害后，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应组织水利、气象、应急、有关乡镇（街道）和相关专家对灾害发生的成因、灾情、应对策略等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对灾情和应急策略等进行评估，并报送区委区政府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3）抢险救灾
有山洪灾害防御任务的乡镇（街道）应实行专人监测与群测群防相结合的办法，做好山洪灾害监测报告。发生一般性灾害时，乡镇（街道）和村级应急救援队伍立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当发生重大灾害和特大灾害发生时，区级应急救援队伍投入抢险救灾外，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申请驻地方部队支持抢险救灾工作，必要时再逐级上报，争取更大的抢险救灾力量支持。
发生一般性山洪灾害时，山洪灾害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启动该乡镇（街道）山洪防御预案，乡镇（街道）、村（居）领导应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抢险救灾工作，立即通知抢险救灾人员，展开预防救助，抢险救灾有困难时，立即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请求支援，包括人力和物资等支援。如属跨行政区域的山洪灾害，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指挥抢险救灾。
发生较大灾害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主要领导以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除在区防汛值班指挥外，应立即赶赴灾情第一线，全力组织抢险救灾工作，并应按职责和权限逐级上报。各级抢险救灾队伍应服从命令，第一时间紧急奔赴现场抢险救灾，组织群众安全有序转移。就近医院和有处理救治职能的医院要作好充分准备，随时抢救受伤人员，救护车和物资抢运的车辆应立即投入抢险工作。属地政府要做好灾民的安置及生活保障工作，必要时可请求区政府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大力支持。
发生重大、特大灾害时（当遇历时长、雨强大、范围广的降雨，山洪灾害导致相继出现房屋垮塌、泥石流、滑坡或塘库溃坝，造成危及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险情时），抢险救灾就是当务之急。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应立即调度抢险队伍，通知人员，调配车辆，紧急情况下以强制征用和调配车辆、设备、物资等，组织和调动全区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根据转移方案，由危险区经预定转移路线转移到安全区，努力使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应急保障
荣昌区山洪灾害防御预案                                                   5 响应行动
[bookmark: _Toc25684]当灾害发生后，属地乡镇（街道）要积极组织和帮助灾区人民抗灾自救，迅速组织力量抢修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属地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紧急转移人员的临时安置、生活保障和灾后恢复工作，要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帮助灾民尽快恢复家园，努力开展生产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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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2563]汛前检查要求
[bookmark: _Toc421774976][bookmark: _Toc422813323][bookmark: _Toc405398774][bookmark: _Toc405389564][bookmark: _Toc390704687]汛前，区水利局对监测预警设施进行全面巡检，确保监测预警系统正常运行。区水利局、属地政府应组织人员对水利工程、河道、山洪灾害危险区进行检查，及时落实度汛措施。
对可能引发山洪灾害的工程、区域等安排专人防灾，并做好应急处置预案。区应急管理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和区水利局等部门要切实加强防御山洪灾害工作的检查、监测和预警预报，特别是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病险水利工程等山洪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进行普查和监测，落实专人进行守护。
（1）对桥涵、路坝等跨河建筑物等有可能影响泄洪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检查。发现有影响河道正常行洪的，要坚决予以拆除，确保洪水及时下泄。
（2）对威胁居民安全的泥石流沟道进行检查，对淤塞严重、行洪不畅的要组织群众及时开挖疏浚。
（3）对受损堤防护岸等设施要及时进行加固维修。
（4）积极发动群众参与群测群防，对居住地可能发生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危险点进行排查，复核已知危险区及转移路线情况，由所在村居收集后，报所在乡镇（街）备案。
（5）全面掌握沿河居民的情况，包括人口、财产、联系方式等信息。
（6）全面掌握沿河企事业单位情况，包括工作人员数量、固定资产、运行状况、负责人情况等信息。居民及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实行动态管理，实时更新，确保在遇到险情需要转移时不漏掉一人。
[bookmark: _Toc534]宣传培训要求
面向各级责任人的宣传培训
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组织培训，每年高温伏旱期前或汛后至少组织1次培训。培训工作应做到分类指导、考核严格，保证培训工作质量。由区水利局统筹牵头，开展现场培训或视频培训，并延伸至乡镇（街道）。
由于山洪灾害防治涉及的范围广，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并关系国民经济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对防灾救灾的组织，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管理、维护的要求高，因此各级管理部门应根据现有基础条件和实际需要，进行系统管理、监测预警、运行维护、群防群测、山洪灾害防御知识等培训。
对区、乡镇（街）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人员、责任人、监测人员、预警人员、村负责人进行山洪灾害专业知识培训，明确各自职责，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意识，提高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的应急反应和指挥组织能力，熟悉山洪灾害预警系统的运行操作流程，确保指挥系统正常、有效运转。培训分期分批举办，培训主要内容为山洪灾害成因及特点、山洪灾害防御形势、山洪灾害防御基本知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运行操作流程等。
各乡镇（街道）、村（居）、小组和有关单位，特别是水利工程管理，山洪灾害防治单位要根据本预案要求，制定相应技术预案，组织开展本系统、本单位的责任人和参与应急抢险管理人和抢险人员实施预案的业务培训，熟悉实施预案的工作程序和工作要求，懂得在发生不同等级山洪灾害后，知道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做好实施预案的各项准备工作。各地在汛前要组织危险区群众进行培训，熟悉转移路线及安置方案和自救逃生措施。
面向社会公众的宣传培训
区政府及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利局等部门依托各自的专业优势制作宣传材料，并利用会议、广播、电视、报纸、宣传栏、宣传册、挂图、光碟及发放明白卡等方式宣传山洪灾害防御知识，要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防汛条例防汛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进村、入户、到人，从思想上提高广大干部和市民的安全防范意识，不断提高人们主动防范、依法防灾的自觉性，增强人们的自救意识和自救能力。
组织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及安置方案，将转移路线、避险地点、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制作明白卡，发放到山洪灾害危险区所有住户。
在危险区醒目的地方树立明确的警示牌，标明转移对象、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做到危险区群众家喻户晓。
[bookmark: _Toc20926]演练要求
区级应急救援队伍每年开展不少于1次的综合性演练；专业救援队伍必须针对山洪灾害的险情，每年针对性地进行演习。多个部门联合进行的专业演练，一般1～2年举行1次，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组织。乡镇（街）每年至少开展1次演练，可采取单个演练或多个乡镇（街）联合演练的形式进行。
汛前结合山洪防御预案，及时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避灾演练，使每位群众都清楚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安置地点，即使在电力、通讯等中断的情况下不乱阵脚，安全转移。演练内容包括应急响应、抢险、救灾、转移、后勤保障、人员转移、安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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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544]附表附图
附表1  历史山洪灾害统计表
附表2  山洪灾害危险区基本情况表
附表3  监测站点分布表
附表4  监测站与预警对象关联表
附图1  山洪灾害防御基本情况图(含水系分布、水利工程、区域地形等)
附图2  山洪灾害危险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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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859]附则
[bookmark: _Toc2742]主要术语解释
1.山洪灾害：在山丘区由降雨诱发的急涨急落的溪河洪水灾害。
2.山洪灾害防治区：山丘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区域。
3.山洪灾害危险区：经调查或分析评价确定的受山洪灾害威胁的生产生活区域。
4.预警指标：用于判别预判灾害发生、预警信息发布的雨量、水位等指标的指示标志。
5.叫应机制：当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发布至相关责任部门(单位)、责任人等预警对象时，通过多种渠道确保信息送达并应答反馈的机制。
6.山洪风险隐患：在山洪灾害发生过程中，可能造成保护对象受灾程度加剧的因素。一般为跨沟道路或桥、塘堰坝、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口、沟道束窄、沟道急弯、低洼地等。
7.专业部门预警：由专业部门(如防汛指挥机构、气象、水利等)发布的预警。
8.群测群防现地预警：由基层村组(社区)发布的预警。一般通过简易雨量(水位)报警器等设备或人工排查巡查发现险情（灾害征兆）触发。
[bookmark: _Toc6768]编审职责与程序
预案编制部门的职责和程序
根据《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与管理相关事宜的通知》（荣昌府办〔2025〕28 号）文件要求，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按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区、镇街、村社区三级分别编审，其中：区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由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编制，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镇街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村社区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编制，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批。
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应根据区域内山洪灾害灾情、防灾设施、社会经济和防汛指挥机构及责任人等情况的变化，及时修订，并按原报批程序报批。
预案审批部门的职责和程序
根据《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与管理相关事宜的通知》（荣昌府办〔2025〕28 号）文件要求，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按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区、镇街、村社区三级分别编审，其中：区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由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编制，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报重庆市防汛指挥机构备案；镇街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村社区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编制，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批。
本预案应与区级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预案等预案相衔接。
[bookmark: _Toc12496]其他规定
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于拒不执行本预案或防指发布的防汛抢险指令的，视情节和危害后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罚。
预案解释部门或单位
本预案由荣昌区水利局负责解释。
预案发布与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并报重庆市防汛指挥机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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